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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零 八 年 五 月 八 日 舉 行 之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在 中 信 泰 富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五 月 八 日 舉 行 之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 所 有 按 股 數 投 票 方 式 進 行 表 決 的 決 議 案 均 獲 股 東 通 過 。 在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 表 決 贊 成 及 反 對 有 關 決 議 案 的 股 份 數 目 如 下 ：  
 

 票 數  (%) 
     決 議 案  贊成 反對 

1 採 納 截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之 經

審 核 賬 目 、 董 事 會 報 告 及 核 數 師 報 告 。  
 

1,441,929,116 
(100%) 

0 
(0%) 

2 宣 派 截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之 末

期 股 息 。  
 

1,470,370,452 
(100%) 

0 
(0%) 

3(a) 重 選 范 鴻 齡 先 生 為 董 事 。  1,468,706,452 
(99.9053%) 

 

1,392,000 
(0.0947%) 

3(b) 重 選 榮 明 杰 先 生 為 董 事 。  1,468,656,452 
(99.9019%) 

 

1,442,000 
(0.0981%) 

3(c) 重 選 張 立 憲 先 生 為 董 事 。  1,468,704,452 
(99.9053%) 

 

1,392,000 
(0.0947%) 

3(d) 重 選 李 士 林 先 生 為 董 事 。  1,467,712,452 
(99.8378%) 

 

2,384,000 
(0.1622%) 

3(e) 重 選 何 厚 浠 先 生 為 董 事 。  1,469,803,452 
(99.9801%) 

 

293,000 
(0.0199%) 

 - 1 - 



 
 

3(f) 重 選 德 馬 雷 先 生 為 董 事 。  1,468,138,452 
(99.8668%) 

 

1,958,000 
(0.1332%) 

3(g) 重 選 郭 文 亮 先 生 為 董 事 。  1,276,375,051 
(86.8225%) 

 

193,721,401 
(13.1775%) 

4 再 續 委 聘 羅 兵 咸 永 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為 核 數 師，並 授

權 董 事 會 釐 定 其 酬 金 。  
1,469,752,327 
(99.9595%) 

595,000 
(0.0405%) 

 
5 授 予 董 事 會 一 般 授 權 以 發 行 及 處 理 不 超 過 本 公 司

在 本 決 議 案 之 日 已 發 行 股 本 20%之 額 外 股 份 。  
 

1,257,576,761 
(85.5006%) 

213,262,891 
(14.4994%) 

6 授 予 董 事 會 一 般 授 權 以 購 買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收 購 不

超 過 本 公 司 在 本 決 議 案 之 日 已 發 行 股 本 10%之 本 公

司 股 份 。  
 

1,470,843,497 
(99.9994%) 

9,155 
(0.0006%) 

7 本 公 司 根 據 第 (6)項 決 議 案 所 購 買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收

購 的 股 份 總 面 額 ， 將 加 入 根 據 第 (5)項 決 議 案 之 一

般 授 權 可 增 發 股 份 的 總 面 額 內 。  
 

1,260,334,761 
(85.6872%) 

210,519,891 
(14.3128%) 

8 訂 定 每 名 非 執 行 董 事 之 董 事 袍 金 為 每 年 港 幣

200,000 元 。  
 

1,470,283,297 
(99.9945%) 

81,155 
(0.0055%) 

 
上 述 每 項 決 議 案 均 超 過 50%票 數 贊 成，因 此，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 的 所 有 決 議 案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陳翠嫦 

公司秘書 
謹啟 

 
 
香 港 ， 二 零 零 八 年 五 月 八 日  
 
 
附註 : 

 

1. 有權出席並可在股東週年大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票或投反對票之股份總數為 2,196,986,160 股。

此全數 2,196,986,160 股中並無任何股份為股東有權出席但只可在股東週年大會上就決議案投反

對票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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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獲委聘為股東週年大會之監票員。本公司的投票結果須由畢馬威

會計師事務所複查，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只限於應本公司要求執行若干程序，以確定中信

泰富有限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編製的投票結果概要是否與由本公司收集並

向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行的工作並不構成按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港審閱業務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 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 而進行的鑒證業務，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也不會就與法律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事宜

作出確認或提出意見。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包括榮智健先生（主席）、范鴻齡先生、李松興先生、榮明杰

先生、張立憲先生、莫偉龍先生、李士林先生、劉基輔先生、周志賢先生、羅銘韜先生、王

安德先生及郭文亮先生；本公司非執行董事包括張偉立先生、德馬雷先生、常振明先生及彼

得‧克萊特先生（德馬雷先生之替任董事）；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包括何厚浠先生、韓武

敦先生、陸鍾漢先生及何厚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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